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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

届五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 0751 号提案的答复

中国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员会：

贵委提出的《关于建立山西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主体金融数

据共享平台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我行支持农村经济主体融资发展的工作举措

（一）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推进“百县千村”
1
示范工程。2020 年以来，人民银

行太原中心支行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百县千村”示范工程为

抓手，引导辖内农商行、信用联社以“整村授信”为基础，推

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出台“信用示范村”“信用示范户”激

励优惠支持政策，引导信贷资金优先向“信用村”“信用户”

倾斜，实现农村信用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帮助

1 “百县千村”，全省 96个行政区划县概称为“百县”，在每个县按照党建标杆、治理示范、特色产业、改革
先行、发展壮大和乡村旅游等 6个方面的评价标准择优选取 10个行政自然村概称为“千村”。



农民增收创收。截至 2021 年末，全省累计评定信用村 7904 个，

评选信用示范村 2160 个，建立农户信用信息档案 305 万户，

为符合条件的 56 万户信用户发放贷款 547 亿元。

二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特色模式建设。全省各级人民银行

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乡村经济发展、带

动“三农”致富的作用，取得一定成效。比如，运城市中心支

行着力打造“非信用村、信用村、信用示范村、零不良样板村”

四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新模式，各涉农金融机构以此为载体，

围绕区域地理、经济特色，积极投放资金扶持特色产业，助力

“一村一品”；临汾市中心支行探索引入市场化征信机构推进

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共享，积极引入我国第一家持有个人征信和

企业征信业务双牌照的市场化征信机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在辖区拓展涉农信用服务业务，当地已有 14 家农商行与百行

征信签署了合作协议；晋城市中心支行推动出台金融团体标准

《信用户信用村评价指南》，对“信用户”“信用村”的术语定

义、评价原则、评价组织、评价条件和程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

定，着力推动数据共享共用。

（二）积极推动数据信息共享，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指导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合作建设了“山

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平台”，该平台以农民土地确权数据为

基础，线上为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土地流转、农业生

产托管（耕、种、防、收）等服务，并将这些数据与农业补贴、

保险、信用、农机等数据进行大数据融合分析建模，开发“地

押云贷”“农户托管贷”“裕农快贷”等产品，让广大农户和托

管服务组织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随时、随地、随需”的 24



小时在线金融信贷服务，助力纾解农业农村领域的融资难题。

2021 年 8 月 25 日，“山西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平台”在临汾市

翼城县试点运行，并实现了首笔“地押云贷”40 万元的贷款发

放。下一步，将继续扩大试点范围至 9 个县（市、区），并在

试点基础上向全省覆盖，让更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享受

到“农业大数据+金融”发展成果。

二、关于贵委提出的工作建议，我行将积极采纳落实，进

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一）依托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山西区域农村经济发展

主体金融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议。

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一直是困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的痛点和难点，通过建立大数据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信息“跨部

门跨地域互联互通”，才能推动农村经济主体获得更多的金融

支持。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作为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已经实现企业和个人（包括农户）信贷信息共享的全国覆盖，

但是对无贷款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还需要通过建立跨部门

的平台，推进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引入市场化征信机构等途径

实现共享。实践中，我们也在积极争取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

持，推动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的共享，探索开展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整合，共享至地方征信平台，按照市

场化、法治化、科技化的要求，从严管理，确保信息安全；引

入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推进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共享，并尽快取

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试水蹚路。

（二）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形成信用培育示范效应的



建议。

开展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是为了让经济主

体的信用可以变“现”、容易授信，让信息、信用、信贷真正

实现联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深入

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创建工作，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

力量，结合地方特色，建立相关评价指南，创新信用评价机制，

有效识别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引导涉农机构

强化对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将评价结果与贷款资金优先、利

率优惠、信用额度提高等具体扶持政策有效对接，做深做实信

用创建后的促融工作；广泛开展农村地区征信宣传，通过布点

设站、宣教结合的方式，多方联动，用好新媒体，增强农村经

济主体的信用意识，全面优化农村信用环境。

以上答复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贵委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

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2022 年 3 月 10 日


